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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負擔責任，徵收費率採三大級距並依據臭氧空氣品質防制區域訂定不同之徵

收費率，詳見表 5.3-1；針對季排放量低於 1 公噸者，由於此規模之廠家比例高，

實際徵收造成之污染減量效益有限，故以此基準為開徵門檻，季排放量低於 1

公噸者，免徵空污費；在有害部分則以加增一倍費率之方式徵收有害 VOCs 空

污費，另附帶費率之調整可視空氣品質狀況或經濟發展情形再行修正之配套條

款。  

在第二期程費率部分，為鼓勵公私場所裝置防制設備或製程改善，針對採行

減量控制技術者，給予優惠獎勵，減輕因制度修正產生之衝擊同步訂定優惠係數

之機制，業者可依下列公式配合優惠係數公告表（表 5.3-2），進行應繳費額的計

算：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 = 【（第一級排放量 × 第一級費率）＋（第二級排

放量 × 第二級費率）＋ ( 第三級排放量 × 第三級費率 ) 】 × 優惠係數 (A') 

 

表 5.3-1、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徵收費率 

 
 

表 5.3-2、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徵收費率 

 

 

二、獎勵與補助 
本署執行之「經濟誘因」措施，除了單向對污染源徵收外，另外亦有補助獎

勵及減免措施，並與空污費徵收制度配套，使業者為少繳空污費而進行自發性之

製程改善及加裝防制設備等污染削減措施，進而提昇整個制度之執行成效。 

(一)對降低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達一定比例者予以獎勵 

http://stationary.estc.tw/site/air/public/MMO/優惠係數級距比例之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jpg
http://stationary.estc.tw/site/air/public/MMO/優惠係數級距比例之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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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中央空污基金歷年支出情形 

藉由「經濟誘因」促使業者主動進行污染防制改善及污染減量，自民國 87

年 7 月起依實際排放量徵收空污費，民國 96 年改依累進費率計算，少排放即少

繳費。統計民國 100 年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各行業繳交空污費比例，空污費徵

收主要來自電力供應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36.3％)、其次依序為化學材料業(約

占全國徵收金額 15.9％)、非金屬礦物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15.1％)、基本金屬

製造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13.4％)、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4.4

％)，圖 6.3-3 為各行業空污費繳交比例。 

 

圖 6.3-3、民國 100 年各行業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空污費核算比例 

二、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徵收成果 
揮發性有機物之空污費自民國 96 年起開徵，為減輕開徵初期對業者之衝

擊，遂以單一費率 12 元/公斤計算應繳費額，自民國 99 年起回歸反映成本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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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累進費率，惟因應國內產業受國際金融海嘯影響，行政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社環

委員會決議請本署與業者溝通，以緩和調整費率收費方式，於民國 99 年如期徵

收，但採費額優惠方式，並要求業者將原應全額繳交之費額部分投入污染減量，

達到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減量目的。 

統計民國 99 年開徵第二期程 VOCs 空污費後，全國約 8,000 餘家公私場所

申報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平均每季應徵收金額達 2 億元。統計歷年各行業繳交

VOCs 空污費比例，主要來自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19.9%)、其

次依序為化學材料製造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15.2%)、塑膠製品製造業 (約占全

國徵收金額 9.5%)及化學製品製造業(約占全國徵收金額 9.1%)。圖 6.3-4 為第二

期程各行業別 VOCs 空污費徵收金額比例。民國 96 年核算金額為 7 億 7 仟 1 佰

餘萬元，因民國 99 年調整計量方式且採三級累進費率計費，故至民國 100 年核

算金額增加為 10 億 3 仟 4 佰餘萬。 

14.3%

2.8%

2.6%

4.1%

3.2%

5.0%
6.5% 7.8%

9.1%

9.5%

19.9%

15.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基本金屬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其他

 
圖 6.3-4、第二期程各行業別 VOCs 空污費徵收金額比例 

 

三、營建工程空污費徵收成果 
民國 86 年開徵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以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民國 93

年 5 月 31 日修正公告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設置或採行情形訂定 3 級費率，鼓勵業者採行較佳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民國 100 年累計徵收金額約新臺幣 11 億餘元。 

四、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減免成果 
本署於民國 97 年 3 月 7 日發布實施「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空氣污染防制費減免辦法」，對裝設及有效操作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之業者，透過減免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方式，減少業者空氣污染防制費之

支出，以達空氣品質改善目的。經統計各縣市減免申請案件審查狀況，截至民國



2-73 
 

99 年底，總計提出減免案件申請者共 51 件，通過審查者共 8 件，包括臺中縣 1

件核發減免額度共 529,357 元；南投縣 1 件核發減免額度共 1,000,000 元；嘉義

縣 5 件核發總減免額度共 10,660,290 元；臺南縣 1 件核發總減免額度為 601,308

元；需補件者共 10 件，駁回申請者共 26 件，駁回原因包括防制設備處理效率

未達法規公告、該業者提出之設備非屬防制設備、該廠申請之防制設備設置時間

未符合本辦法之規定，以及補正未於法定時間內完成。 

■第四節 排放標準與空氣污染行為管制制度 

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最新修訂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民國 96 年)，依排放濃度限值

限制其排放情形如表 6.4-1；異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則如表 6.4-2 所示。 

表 6.4-1、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對

象 

污

染

源 

硫氧化物 

(含氧量較正值) 

氮氧化物 

(含氧量較正值) 
粒狀物 

燃料種類 燃料種類 
公式 

C=1372.6Q
-0.297

 
C:濃度(mg/Nm

3
) ，Q:風量

(Nm
3
/min) 

固

體 
液體 氣體 固體 液體 氣體 

所

有

污

染

源 

排

放 

管

道 

300 
ppm 

300 
ppm 

100 
ppm 

350 
ppm 

250 
ppm 

150 
ppm 

燃燒以外:650ppm 燃燒以外：250ppm 

不透光率規定  

 連續自動監測：每日不透光

率6分鐘 監測值超過20％

之累積時間不得超 過4小

時 

 目測判煙：不得超過不透光

率20％，停止、開始運轉時

可到不透光率40％，但一小

時內超過不透光率20％之

累積時間不得超過3分鐘 

周

界 

燃燒：0.3ppm 

燃燒以外：0.3ppm 

燃燒：-- 

燃燒以外：0.25ppm 
500μg/NM

3
 

額外有硫酸液滴之規定:硫酸工廠100 mg/Nm
3；硫酸工廠以外200 mg/Nm

3
 

表 6.4-2、異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空氣

污染

物 

排放標準 換算常數 

排放管道 周界 a1 a2 

異味

污染

物 

高度h 

(公尺) 

標準值 區域別 標準

值 
－ － 

h≦18 

18<h

≦50 

h＞50 

1000 
2000 
4000 

高度100公尺以上之排放管道，以空氣品質模式 推

估符合受其影響區域 周界標準之相對排放管 道濃

度值，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可者，得以該 濃度為

標準值。 

工業區

及農業

區 

(1)50 
(2)30 

工業區

及農業

區以外

地區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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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為針對特定物種訂定之個別管道及周界排放標準。 

 

表 6.4-3、特定污染物種之個別標準(含管道及周界) 

污染物類別 種類或化學式 排放管道標準 周界排放標準 

1.氟化物 以以F¯計量 100 mg/Nm
3
 10 μg/ m

3
 

2.氯氣 Cl2 30 ppm 0.02 ppm 

3.氨氣 NH3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1 ppm 

4.硫化氫 H2S 

逕排大氣100 ppm 

0.1 ppm 燃燒處理前之入口濃度650 

ppm 

5.甲醛 HCHO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0.2 ppm 

6.有機溶劑蒸

氣 

苯(benzene)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0.5 ppm 

甲苯(toluene)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2 ppm 

二甲苯(xylene)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2 ppm 

二硫化碳

(carbondisulfide)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0.4 ppm 

7.含金屬之氣

體 

鉛及其他化合物 10 mg/Nm
3
 10 μg/ m

3
 

鎘及其他化合物 1 mg/Nm
3
 0.5μg/ m

3
 

8.酸氣 

硫化氫HCl 80 ppm或1.8 (含以下) 0.1 ppm 

硫酸H2SO4 
100 mg/Nm

3
 (硫酸工廠) 

50 μg/ m
3
 

200 mg/Nm
3
 (硫酸工廠以外) 

9.氯乙烯單體 VCM 10 ppm 0.2 ppm 

10.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

之有毒氣體 

- 依公式計算(註之第七條) 

1/50×(勞工作業環境空

氣中有害物質容許濃度

標準) 

註：各物種之排放限值管制請參閱「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二、特定行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目前已公告之 24 項特定行業排放標準及管制標準，由早期粒狀污染物、硫

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管制，逐漸轉變為揮發性有機物管制及戴奧辛管制，並逐漸朝

向有害空氣污染物的管制前進。 

為加強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管制工作，本署於民國 97 年發布施行「膠

帶製造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規定膠帶製造業揮發性有機

物空氣污染排放標準為每小時 3.8 公斤，同時規定製程廢氣應以圍封式集氣系統

或局部集氣系統改善逸散情形，提高收集處理效率，處理效率應達 90％等相關

配套管制規範。至於建物外牆表面塗裝、揮發性消費品等數種業別，亦將分別研

定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管制標準或規範，陸續發布施行。 

為追蹤石化工業區不明公害來源，自民國 97 年開始使用可同時量測多種化

合物之紅外線遙測技術（FTIR）針對主要石化工業區進行環境及廠內製程區之

監測，民國 100 年已完成大社、林園、高屏地區及六輕工業區等石化廠 90 廠次

之督導改善，促使 32 家工廠增設污染防制設備或製程設備工程改善，更支援大

發工業區及六輕工業區重大空氣污染事件之現場空品監測工作，以及東海大學異

味污染來源調查，協助環保機關釐清污染責任歸屬，督促 2 家污染工廠裝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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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並輔導其中 1 家工廠改善污染防制設備效能，配合加高煙囪減少污染

排放，以維護空氣品質。自民國 89 年起針對六輕監測周界環境之空氣污染物，

執行 77 廠處洩漏源篩選監測，並督導 19 家工廠進行污染改善，促使 13 家工廠

增設污染防制設備或製程設備工作改善；總計 VOC 排放減量達 1,305 公噸以

上，其減少原料成本的經濟效益達 8,682 萬元以上。針對六輕工業區周界之環境

敏感點(學校)的異味污染問題，藉由漸進式污染源搜尋方法(Stepwise Emission 

Source Searching Method)逐步縮小調查範圍，進而鎖定可疑之異味污染的貢獻

來源，最後再以 CC-FTIR 進行排放源的確認；自民國 98 年起共稽查輔導六輕內

七家主要的異味貢獻工廠進行改善，並確認其改善成效；由部分學校的老師訪談

中也已獲得正面的回應。 

針對石化業廢氣燃燒塔（Flare）空氣污染物監測，利用密閉式 FTIR 及追蹤

氣體稀釋法（Tracer Gas Dilution Method），調查 8 家石化工廠之廢氣成分、

廢氣來源(流向)、總淨熱值及廢氣流量，查核 Flare 之不明廢氣來源、法規符合

度及排放量申報合理性；另參考美國相關研究，開發廢氣燃燒塔燃燒效率量測方

法，以被動式 FTIR 等光學量測設備組合，配合追蹤氣體，完成 4 座石化製程高

架及地面燃燒塔之燃燒效率量測，並分析影響 Flare 燃燒效率之各項因素（如廢

氣量、蒸汽量、惰性氣體等），以提供加強管制之評估依據。 

本署於民國 100 年 2 月 1 日修正發布「揮發性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鑑於廢氣燃燒塔係屬緊急排放污染防制設施，非屬常態性排放使用之污染防制設

備，有必要規範限制燃燒塔使用時機及使用日數。對於進廢氣流量累積大於一定

量者應提出燃燒塔使用事件報告書說明、增設監測設施掌握燃燒塔排放成分及操

作條件，並藉由燃燒塔使用計畫書審查以落實逐年減量，增訂鼓勵業者裝設燃燒

塔廢氣回收系統管制規範，增訂燃燒塔使用事件報告資訊公開規定，並增加揮發

性有機液體儲槽納管對象、強化清槽作業相關規定、加嚴設備元件洩漏標準、新

增設備元件展延修護審查規定，避免業者採假掛牌真洩漏，規避稽查，以及新增

生物曝氣池、污泥處理設施、收受石化製程之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等管制對

象，要求應密閉加蓋，避免逸散臭味污染環境，以符合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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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制度 

有害空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是對人體健康具有危

害之污染物，本署依據 HAPs 對人體健康及環境品質危害性，考慮各種 HAPs

的致癌性、運作量、生物濃縮性及毒性程度等等因素，初步篩選出 30 種建議優

先調查之 HAPs。包括 21 種 VOCs、4 種重金屬(鉛、鎘、汞、砷)、3 種酸性氣

體(硝酸、鹽酸、硫酸)、多環芳香烴化合物（PAHs）與萘(Naphthalene)等。此

外近年來亦積極進行戴奧辛的排放管制。 

HAP-VOCs 如苯、甲苯、二甲苯等，對於人體的皮膚、眼睛、呼吸器官等

黏膜組織會產生刺激，並使人體的神經、呼吸、消化及血液循環系統功能受到影

響，也是造成人體器官致癌及產生腫瘤的可能因素之ㄧ，值得國人關切。因此，

許多 VOCs 被認定為有害揮發性有機物（Hazardous VOC, HVOCs）。VOCs 使

用狀況極為普遍，可藉由調查管制與收費制度，減少有害之 VOCs 使用量與增

加污染防制設備，減輕對於使用者與附近民眾健康危害。 

以苯為例，國際癌症研究組織（IARC）已將其界定為 Group 1，確定對人

體為致癌物。慢性暴露時會造成人體骨髓病變、再生不良性貧血、血球減少症及

白血病等。苯對於人體的危害主要為中樞神經系統異常，肝、腎及心臟損傷，胎

兒毒性、聽力損失與皮膚接觸後會導致角質層脫脂、血管擴張、皮膚紅斑及乾燥，

甚至造成鱗片皮膚炎。苯在環境中之應用已因為其毒害性而逐漸減少，但是煉製

原油過程中產製之苯，除少數外銷外，絕大多數的苯均添加於車用汽油中，占車

用汽油之比例約為 0.5％，因此汽油車廢氣可能排放出微量苯，現階段對於 HAP

管制，仍集中於固定污染源之生產事業單位，若在全面管制下，亦應考量移動污

染源與民生污染源之使用，方可達到 HAP 管制目的。 

本署篩選出對於人體及危害性影響較為顯著之 13 種有害揮發性有機物

種，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

氯乙烷、三氯甲烷(氯仿)、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四氯甲烷)、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等個別物種，並於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針對上述 13 種個別物種開始徵

收揮發性有機物空污費，以有效減少有害性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降低對於人體

及環境危害影響。 

HAP-VOCs 可能造成之影響包括：潛在影響污染源工作人員和附近居民健

康。高濃度情況下，若在爆炸範圍內，有潛在工業安全問題。經由陽光催化。與

空氣中之氮氧化物及其他化合物產生光化反應，造成區域性臭氧之形成。加速惡

化區域內之橡膠、油漆、塑膠等材質硬化脆化，危害民眾財產安全。 

HAP-VOCs 與傳統空氣污染物不同點為其高度蒸發性，生產製程或一般使

用有機溶劑均可能產生大量 VOCs 污染物，重點為 VOCs 逸散性使傳統管制空

氣污染物之排放管道方式幾乎無著力點。主要之 VOCs 排放產業為（1）石油煉

製業；（2）化學材料製造業；（3）化學製品製造業；（4）印刷業；（5）表面塗

裝業；（6）加油站業；（7）電子業；（8）建築業等，但許多潛在排放 VOCs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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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仍在陸續調查中。VOC 之管制應為未來五至十年重點管制項目，主要因素

為其對人體健康危害及對環境中臭氧前趨物生成潛勢。管制方向應朝主要 VOCs

排放源進行確實可信之調查，再規劃實質減量回收或防制措施。 

戴奧辛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具致

癌、難分解及蓄積等特性，會長期累積於環境中，並經由食物鏈對人體造成危害。

依據國外相關評估研究顯示，戴奧辛對環境所造成危害途徑，係以排放源排放於

大氣，經由擴散、沉降而被植物、動物吸收，透過食物鏈而危害人體。因此，國

際間對戴奧辛管制方式，皆以優先管制排放源為主要策略。 

為有效管制戴奧辛排放，避免產生後對人體造成危害，本署自民國 86 年起

陸續發布大型垃圾焚化爐、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煉鋼業電弧爐、鋼鐵業燒結工

場、鋼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及一般性固定污染源發布管制標準研訂；歷經近

十年，已將全數固定污染源納入戴奧辛法規管制。在法規制定的進程上，甚至較

世界主要國家更為完備。目前本署已發布之戴奧辛排放標準如表 6.5-1。 

 

表 6.5-1、本署已發布之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管制對象 適用條件 
排放標準 

(ng I-TEQ/Nm
3
) 

施行日期 

(一)廢棄物焚化爐 
10 ton/hr 以上或 300 

ton/day 

新設 
0.1 

86/08/08 

既存 90/08/08 

(二)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 

4 ton/hr 以上 
新設 

0.1 
90/01/01 

既存 92/01/01 

4 ton/hr 以下 
新設 

0.5 
90/01/01 

既存 93/01/01 

(三)煉鋼業電弧爐 無處理規模限制 

新設 0.5 91/01/01 

既存 
5 93/01/01 

0.5 96/01/01 

(四)鋼鐵業燒結工場 無處理規模限制 

新設 0.5 93/06/16 

既存 
2.0 95/01/01 

1.0 97/01/01 

(五)鋼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 無處理規模限制 

新設 0.4 94/10/12 

既存 
9 94/10/12 

1 95/09/01 

(六)一般性固定污染源 無處理規模限制 

新設 0.5 95/01/02 

既存 
2.0 96/01/01 

1.0 97/01/01 

 

全國戴奧辛排放量在排放標準陸續生效，與環保單位積極管制之下，近年

呈現逐年減量的趨勢。民國 91 年戴奧辛排放量為 327.5 g I-TEQ/ 年，民國 93

年下降至 208 g I-TEQ/ 年，至民國 99 年則再降低為 57.8 g I-TEQ/ 年；即民

國 99 年較民國 91 年排放量已下降 82% ，減量成效相當顯著。如以排放業別

進行分析，民國 91 年因中小型焚化爐及電弧爐排放標準尚未生效，此兩業別排

放量占全國最大宗。而中小型焚化爐排放標準於民國 92~93 年生效後，焚化爐

排放量自民國 91 年的 66.5g I-TEQ/ 年，降至民國 93 年的 6.8 g I-TEQ/ 年。

在電弧爐部分，民國 91 年排放量高達 178.8 g I-TEQ/ 年，經過民國 93 年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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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6 年分兩階段標準實施後，民國 96 年排放量已降至 17.7 g I-TEQ/ 年，減

量幅度亦十分顯著。民國 97 年燒結工場第二階段標準生效，地方環保局亦訂定

了地方加嚴標準（民國 99 年生效），燒結爐由於業者的改善完成，年排放量由民

國 96 年的 23.0 g I-TEQ，大幅降低至 10.4 g I-TEQ。電弧爐的部分，在各廠因

應加嚴標準持續改善下，民國 97 年排放下降至 13.1 g I-TEQ，較民國 96 年減

量 26%。近年燒結爐及電弧爐業者在排放標準生效後，排放量趨於穩定。此外，

民國 98 年首次將機車排放、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排放戴奧辛納入推估，使得排

放量涵蓋範圍更加全面；國內歷年戴奧辛排放量與排放結構如圖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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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國內歷年戴奧辛排放量與排放結構 

 

民國 91~92 年本署環檢所於北、中、南、東共 13 站進行戴奧辛空氣品質

監測，平均濃度 0.089pg I-TEQ/ m3。民國 95 年度起逐年執行臺灣地區戴奧辛

空氣品質監測，民國 95~100 年平均濃度值介於 0.035~0.051 pg I-TEQ/m3，均

低於民國 91~92年監測結果及日本環境戴奧辛空氣品質基準(0.6 pg WHO-TEQ/ 

m3)。戴奧辛空氣品質監測結果顯示，戴奧辛環境現況有改善現象，未來將持續

進行，並做為調整管制策略之參考。 

民國 99 年共稽查 161 座次，其中 14 座次檢測不合格，均已由主管機關處

分，並已完成改善。民國 100 年底止共稽查 150 座次，其中 11 座次檢測不合格，

已由主管機關處分，並限期改善。已建置資料庫並納入戴奧辛法定 17 種同源物

之提報，除可迅速掌握污染源排放現況：地方環保局透過線上資訊系統，隨時提

報戴奧辛排放與檢測現況；並適時於本署網站公布戴奧辛煙道檢測、環境空氣監

測結果，減少民眾誤解與疑慮。 

重金屬污染物主要特性包括：存在型態多變性、遷移轉化之廣泛性、產生

毒性效應之低濃度性、對生物體累積性、對環境危害之持續性及無法完全分解等

特性。故重金屬對環境之衝擊可能要比其他一般有害物質更為嚴重、更具潛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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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尤其最近歐、美等先進國家研究發現汞對人體、環境有相當大危害，並加速

管制步伐。本署近年來也積極針對重金屬中的鉛、鎘、汞及砷進行排放調查，以

及針對重大排放源研擬相關管制策略。鉛、鎘、汞、砷等四種重金屬之來源及危

害性如表 6.5-2。 

表 6.5-2、鉛、鎘、汞、砷等四種重金屬之來源及危害性 
物種 熔點 可能分佈型態 可能來源 危害性 

鉛 1755℃ 
氯化鉛、氧化

鉛、Pb(g) 

電池產品、塑膠製品、

塗料、農製品等。 

屬於慢性累積性中毒，尤其對於神經、造血

及循環系統產生極大危害。 

鎘 767℃ 

氯化鎘、氧化

鎘 、 氫 氧 化

鎘、Cd(g) 

電鍍工業、PVC 安定

劑(塑膠製品)、塗料、

電子工廠等。 

鎘於生物體內累積性強，會引發貧血、腎傷

害、肝病變及新陳代謝等危害、如痛痛病等。 

汞 

-39℃ 

(沸點：

357℃) 

氯 化 汞 、

Hg(g) 、 氧 化

汞、甲基汞 

鹼氯工業、電器用品、

日光燈及水銀燈廠等。 

容易蓄積在人體的腎、肝及腦中。對鹵化汞

而言會導致中樞神經疾病，如水俁病等。 

砷 
613℃ 

(昇華點) 

氯化砷、氧化

砷、硫化砷、

As(g) 

皮革及金屬合金添加

劑等。 

砷的累積可能引發急性中毒，症狀為脫水、

循環器官障礙等，如烏腳病。致死劑量為

120~200 mg，無機砷比有機砷毒性大。 

 

在法規管制面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訂有鉛、鎘及其化合

物排放標準，另依行業別分別訂有「鉛二次冶煉廠之鉛排放標準」及「廢棄物焚

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相關重金屬排放管制相關法規如表 6.5-3 所示。 

本署自民國 92 年起，陸續針對國內可能之重金屬污染源進行煙道排氣檢測

與調查作業，已進行調查的行業包括：燃煤發電鍋爐、燃煤汽電共生鍋爐、焚化

爐、電弧爐、燒結爐、水泥旋窯、非鐵金屬熔煉業、半導體業、資源回收業及光

電業等，民國 96 年進行 5 座次固定污染源排放重金屬檢測工作，民國 97 年進

行 7 座次檢測，民國 99 年進行 7 座次檢測，民國 100 年進行 2 座次檢測，檢測

結果皆符合排放標準。 

本署自民國 95 年起逐年進行全國性環境空氣重金屬監測工作，民國 96 年

完成 22 站次監測，民國 97 年則完成 44 站次監測，民國 98 年完成 15 站次監測，

民國 99 年完成 30 站次監測，民國 100 年完成 30 站次監測。監測結果國內環境

空氣砷、鎘、鎳濃度皆可符合歐盟 2012 年環境空氣品質基準。 

國內已建置重金屬排放資料庫，包括針對銅二次熔煉(鉛鎘汞砷)重金屬排

放、鋁二次熔煉(鉛鎘汞砷)重金屬排放、鎂二次熔煉(鉛鎘汞砷)重金屬排放、燃

煤鍋爐汞排放、燃煤汽電共生廠(鉛鎘汞砷)重金屬排放、電弧爐(鉛鎘汞砷)重金

屬排放、燒結爐(鉛鎘汞砷)重金屬排放、水泥窯(鉛鎘汞砷)重金屬排放、半導體

砷排放及光電業砷排放等，進行煙道排放檢測及健康風險評估以瞭解國內重金屬

排放現況及可能對民眾所造成之風險危害，積極評估是否應加強排放管制標準研

訂工作，以降低重金屬對環境及民眾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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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3、相關重金屬排放管制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 實施標準 備註 

(一)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 
81/04/10 

鉛及其化合物：10 mg/Nm
3
 

鎘及其化合物：1 mg/Nm
3 

其他空氣污染物： 

依據污染源之排放管道口高度與排放管道至該

污染源周界之最短水平距離計算 

- 

(二) 鉛二次冶煉廠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 
81/08/28 鉛及其化合物：10 mg/Nm

3
 - 

(三) 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 

95/12/25 

修正發布 

96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設立之廢棄物焚化爐 

(一 )處理量未達 4 公噸/小時 

鉛及其化合物：0.5 mg/Nm
3
 

鎘及其化合物：0.04 mg/Nm
3
 

汞及其化合物：0.05 mg/Nm
3
 

(二)處理量 4 公噸/小時以上 

鉛及其化合物：0.2 mg/Nm
3
 

鎘及其化合物：0.02 mg/Nm
3
 

汞及其化合物：0.05 mg/Nm
3
 

96 年 1 月 1 日前設立之廢棄物焚化爐 

(一 )處理量未達 4 公噸/小時 

鉛及其化合物：0.5 mg/Nm
3
 

鎘及其化合物：0.04 mg/Nm
3
 

汞及其化合物：0.1 mg/Nm
3
 

(二)處理量 4 公噸/小時以上 

鉛及其化合物：0.2 mg/Nm
3
 

鎘及其化合物：0.02 mg/Nm
3 

汞及其化合物：0.05 mg/Nm
3
 

- 

 

本署已完成民國 99 年全國重金屬排放量推估；鉛、鎘、汞、砷年排放量分

別為 10.25 公噸、0.85 公噸、1.41 公噸、4.00 公噸。其中以燃煤鍋爐與汽電共

生鍋爐為主要排放業別。歷年重金屬排放量如表 6.5-4。 

 

表 6.5-4、歷年我國重金屬排放量 

重金屬 
排放量(公噸/年) 

99 年主要排放業別 
94 95 96 97 98 99 

鉛 8.990 9.160 9.833 10.090 9.426 10.248 燃煤鍋爐(31.8%)、電弧爐(20.7%) 

鎘 0.939 0.971 1.046 1.014 0.882 0.853 
燃煤鍋爐(33.5%)、汽電共生鍋爐

(18.6%)、電弧爐(14.6%) 

汞 1.309 1.300 1.340 1.397 1.313 1.410 
汽電共生鍋爐(17.7%)、燃煤鍋爐

(15.2%)、都市垃圾焚化爐(11.9%) 

砷 3.851 3.785 4.345 4.020 3.960 4.002 燃煤鍋爐(52.4%)、水泥窯(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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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逸散性粒狀污染源管制制度 

營建工地及工廠運輸車輛夾帶泥沙掉落部分，本署已發布實施「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及「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加以管制。(如圖 6.6-1) 

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每年向營建業主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件數平均約 6 萬 6

千件以上，徵收金額平均可達新臺幣 12 億元以上。近幾年隨著國內重大公共工

程陸續完工，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件數及淨收繳金額呈現減少趨勢。民

國 97 年申報件數為 61,811 件，淨收金額約為新臺幣 8 億 9000 萬元；至民國

100 年申報件數為 66,775 件，淨收金額升至新臺幣 11 億 40 萬元。(如圖 6.6-2) 

民國 100 年全國共納管 7 萬 5,186 處營建工地，除要求營建工地排放粒狀

污染物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外，且禁止其有逸散粒狀污染物污

染空氣之行為。另要求地方環保局積極落實執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民國 100 年粒狀物排放量(TSP)為 10 萬 9,554 公噸，削減量為 4 萬

9,371 公噸，削減率為 45.1%。 

民國 98 年 1 月 8 日發布實施「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將逸散粒狀污染物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全面納管。 

自民國 98 年 12 月至 99 年 12 月，分 3 階段進行國內 7 大商港空氣污染防

制成效評鑑作業，並研訂港區砂石作業空氣污染防制標準作業模式，評鑑結果及

標準作業模式，提供港務機關及相關業者作為污染改善之參考依據；評鑑結果績

效優良之港區，作為示範觀摩對象，以改善港區空氣品質。 

本署民國 96~100 年針對各縣市重要道路調查檢測結果，街塵負荷均在 B

級(普通；A 級為乾淨)道路水準以上，較早期 C 級道路占大多數，已有顯著改善；

另依本署及各地方環保局針對民眾所作之問卷調查結果，約有七成至八成民眾認

為街道揚塵洗掃工作對空氣品質改善有幫助，且對洗掃工作成果表示非常滿意及

滿意占很高比例。(如圖 6.6-3) 

海岸、河床及海埔新生地等地表泥沙直接暴露之裸露地，在東北季風盛行季

節，常因強風吹蝕，引起揚塵污染，在下風處形成俗稱「風飛沙」或「沙塵暴」

現象，依據本署調查結果，臺灣地區前 11 大河川之行水區內，河床裸露所占比

例高達 63.3%，因此責成各縣市將河床裸露地列為改善重點，除積極與經濟部水

利署河川管理局研擬河道改善方案，增加河川行水區水體覆蓋比率外，亦推廣種

植防風林減抑風力、種植草本植物定沙及舖設稻草蓆等，期能減少風蝕揚塵造成

之空氣污染。(如圖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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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1、營建工程污染防制設施 

 

 

圖 6.6-2、近年營建工程淨收繳金額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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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3、街道揚塵洗掃作業 

 

 

 
圖 6.6-4、裸露地揚塵改善作業 

 



2-84 
 

■第七節 定期檢測與連續自動監測管制制度 

一、定期檢測 
截至民國 98 年 11 月 1 日止，符合公告第一、二批應定檢家數為 2,506 家，

共計 5,479 根次。排放量申報部分，全國應申報年排放量家數為 2,869 家。 

二、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公告情形及應監測項目如表 7.1-1；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

制污染源之優點如下： 

（一）藉由與固定污染源自動監測連線，環保局可即時監控轄區污染源排放狀

況，有效達到污染管制之目的。 

（二）建立完整污染排放資料庫，提供公害糾紛事件鑑定參考資料。 

（三）藉由電子媒體申報，減少業者申報所需時間，提昇污染排放資料之品質。 

（四）以自動儀器全天候檢測污染排放情形，杜絕廠商心存僥倖摸黑偷排未經防

制設備處理之廢氣。 

（五）取代人工採樣檢測可能產生之誤差，使檢測數據更具代表性。 

 

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未來管制策略與規劃方向如下 

(一) 檢討歷年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查核工作之執行成效，健全國內連續自動監測設

施法規之管理制度。 

(二) 強化「連續自動監測設施」數據防弊，整合全國監測數據傳輸至中央，提昇

監測數據管理正確性及效率。 

(三) 研擬及公告第四批應設置監測設施及連線對象及監測項目。 

(四) 評估建立污染防制設施操作紀錄連線及預警機制。 

(五) 進行管理辦法修正。 

 

表 6.7-1、連續自動監測系統公告情形及應監測項目 

公告 製程 OP SO2 NOX O2 Flow CO HCl 

第一批 

82 

鍋爐發電(130t以上) ● ● ● ● ● ○ ○ 

水泥製造業 ● ○ ● ● ● ○ ○ 

電弧爐煉鋼 ● ○ ○ ○ ○ ○ ○ 

第二批 

91.7 

廢棄物焚化爐 ● ○ ● ● ● ● ● 

第三批 

92.3 

鍋爐發電(80~130t) ● ● ● ● ● ○ ○ 

石油煉製業 

（加熱爐、裂解爐） 
● ● ● ● ● ○ ○ 

鋼鐵冶煉業 

（煉焦爐、燒結爐） 
● ● ● ● ● ○ ○ 

註：目前公告設置對象約100家工廠（含括約290根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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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專責人員管理制度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三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公私場所，應設

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前項專責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

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專責單位或人員之設置、專責人員之資格、訓練、

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定之。 

一、制定依據 
為使污染源有能力自行管制其污染排放狀況，於民國 84 年 6 月 21 日發布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後經民國 97 年 2 月 27 日第 9

次修正，總計修正 12 條，並且增訂 1 條，未來在專責人員的設置及管理上將可

更符合實際需求。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1. 配合新修正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授權之法源依據及增訂丙級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專責人員之資格條件、設置基準、業務範圍及其應負之職責等規

定。 

2. 修正現有乙級專責人員的參訓資格，特別增列具有環境保護相關學歷背景的

人，與原有專科以上理、工、醫、農作出區分，藉此作為未來規劃區隔訓練

課程的依據，將使具有環境保護相關學歷背景的人因而受惠。 

3. 另一方面，也因應實際社會發展及管理需要，在本次修正中，規定專責單位

不能拒絕他的專責人員參加在職訓練，違反規定的事業將會被處分；同時亦

加重了連續二次調訓未到訓之處分，重者將可能招致廢止合格證書。 

二、辦理專責人員訓練課程 
為因應大量人員之訓練課程，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委託相關學術單位及研究

機構開班代為訓練，訓練內容包括：空氣污染管制法規、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

許可制度、空氣品質維護與總量管制、空氣污染源排放特性與排放推估、燃燒原

理與污染控制、逸散性污染控制、臭味及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粒狀、氣狀污染

物控制設備、不透光率管制及目測判煙、採樣分析等 16 項課程，所需上課時數

約 110 小時，於結訓後經考試通過始得取得合格證書。統計至民國 98 年底，經

過訓練取得合格證書，其核發張數已達 8,546 張。 

三、協助污染源防制設備操作維護及污染改善工作 
目前於公私場所擔任專責人員者，需負責監督業者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正

常操作、協助各項資料申報、以及監督或進行排放檢測等工作下，能配合相關法

令規定，落實污染防制工作。同時藉由專責人員之定期複訓，提供更新的防制技

術及操作維護訓練，進而促使工廠投入各項改善工作，達到減少污染排放量的目

標。 



2-86 
 

第七章 未來展望 
環境是人類寶貴的資產，其品質的好壞關係者人類的生計與發展，環境保護

的工作應按階段逐次提升持續改善。以先進國家為例，環境保護的工作，已由公

害防治、國民健康維護、提升至建立舒適美好的生活環境，目前已進入二十一世

紀，我國環境保護的工作，已朝生態保育及建立美好舒適環境方向邁進。 

為持續改善空氣品質，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宜加嚴及增訂行業排放

標準。整合既有行業標準並參考臺灣清淨空氣計畫(TCAP)規劃方案，建議民國

100 至 105 年合計增修訂 27 項行業別排放標準，平均每年訂定 4~5 個標準。 

許可制度強化部分，將朝推動三級防制區減量、大型污染源全廠許可與會審

制度並擴充逸散性污染源及新興行業納管，建立重大行業手冊、推動審核人員資

格制度，並啟動全面清查，以提升許可管理功能。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管制部分，將朝檢討加嚴排放量規模門檻，並分

階段檢討現行 27 項 BACT 行業、建立國內 BACT 資料庫及增訂 20 項行業適用

規範。另針對既存固定源研析增訂 20 種行業合理可行控制技術(RACT)，以落實

既存固定源污染減量。 

空污費部分，將朝擴大空污費適用對象、擴充費基、反映污染防制成本修正

費率，並修正計量規則避免短收，以提升誘因機制促進特定物種排放量削減，並

維收費公平性。 

逸散污染源管制部分，將針對塗料揮發性有機物含量進行管制，加強產品原

料製造端稽查管理，並建立揮發性有機物產品認證制度，以提升逸散性揮發性有

機物管理成效。另針對粒狀物污染源，落實相關逸散污染源管理辦法與設施標

準，並針對道路揚塵與及河川裸露地逸散進行改善，以達到減量落實之目的。 

支援配套措施包括強化基礎資料建置，進行防制設施操作及維護成本調查；

啟動全國性排放量普查，補足欠缺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含 PM2.5)、VOC 及 HAP

本土化排放係數；並擴大監檢測及申報納管對象，加速推動排放量申報及空污費

申報整合制度。 

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動，以宏觀角度而言，有助於健全投資環境體質，加強國

際競爭力，並可避免遭受國際貿易的制裁，故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並非對立，而

是相輔相成。今後當持續朝向積極引進及推廣低污染防制技術、鼓勵產業進行綠

色生產、推動永續發展夥伴制度，同時主動發掘問題，溝通協調與輔導改善，並

加強生態環境保育，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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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移動污染源管制 

第一章 前言 
隨著經濟發展與工商業發達，我國近年來不論是人口、國民生產毛額、個人

所得均快速成長，生活水準逐漸提高，人民購買能力增強，車輛進口關稅逐年降

低(小客車之關稅 10 年內降低一半以上)，各類車輛呈現大幅度的成長。使得移

動污染源空氣污染議題逐漸突顯，不僅嚴重影響都會地區的空氣品質，更對民眾

身體健康造成危害。 

移動污染源係指因本身動力而改變位置之污染源。故車輛、火車、船舶及飛

機等均屬於移動污染源的類別，亦是一般所稱運輸部門涵蓋之類別。國內各種不

同運具使用的分佈，依據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平衡表資料顯示，在不含國際航空

能源使用狀況下，歷年來公路部門的能源消耗量約占運輸部門總能源消耗量

90%以上，其餘均僅占個位數百分比。因此，我國對於移動污染源的空氣污染排

放過去主要是以機動車輛的管制為重點，本篇主要內容亦以車輛污染管制為主。 

■第一節 車輛成長趨勢 

近年來國內機動車輛快速成長，至民國 100 年底全國車輛總登記數為 2,222

萬輛，約為民國 66 年總數(278 萬輛)的 8.0 倍。其中 100 年機車登記數為 1,517

萬輛，約為民國 66 年總數(240 萬輛)的 6.3 倍，而 100 年小客車登記數為 596

萬輛，約為民國 66 年總數(21.8 萬輛)的 27 倍。機車及小客車這 36 年來平均年

成長率分別為 18%及 76%。相形之下，公路運輸的客運人數卻呈逐年下降趨勢；

如何有效提高公路運輸的使用率，成為未來的重要課題。近年來人口與車輛的成

長趨勢參見圖 1.1-1。 

 
圖 1.1-1、歷年人口及車輛數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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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特性 

車輛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包括有：懸浮微粒、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氫化

合物、一氧化碳、鉛等，除污染物本身會對人體造成危害外，氮氧化物及碳氫化

合物更是光化學煙霧及臭氧形成的前驅物；此外，車輛排放污染物尚含可能致癌

的有害空氣污染物，如汽油中的苯、甲醛、乙醛、1,3-丁二烯及柴油中的 PM-PAH

等，以及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等造成溫室效應之氣體。 

各污染物特性及對人體所造成之影響說明如下： 

一、懸浮微粒(PM) 
懸浮微粒粒徑在 1 μm 左右的微粒容易進入並累積在肺部，造成健康上的影

響。粒狀污染物若吸附其他有害或刺激性物質，則對呼吸系統的影響更大，甚或

致癌。 

二、硫氧化物(SOX) 
主要為柴油車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對人體的作用主要以刺激呼吸系統為主，

通常二氧化硫的作用力和它的水溶性有關，所以眼睛、喉嚨及上呼吸道影響最大。 

三、氮氧化物(NOX) 
由排氣管排出的氮氧化物大都為一氧化氮，其與血紅素結合能力非常強，動

物實驗約是一氧化碳的 1000 多倍。一氧化氮因屬較不安定，在空氣中會漸漸氧

化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為褐色有毒氣體，對人體健康會造成呼吸方面的疾病，

刺激人眼粘膜，引起结膜炎、角膜炎，嚴重時還會引起肺氣腫。 

四、碳氫化合物(HC) 
碳氫化合物低濃度時會對人體呼吸系統產生刺激，較高濃度則可能對中樞神

經系統產生影響，甚或致癌。碳氫化合物還會和氮氧化物等起光化學反應，產生

臭氧，會對肺產生刺激，造成呼吸系統疾病，降低肺功能，長期曝露可能會造成

肺纖維化。 

五、一氧化碳(CO) 
一氧化碳無色無味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主要是降低血液輸送氧氣的能力。因為

人體血液中血紅素和一氧化碳的親和力遠大於血紅素和氧的親和力，血紅素與一

氧化碳結合成一氧化碳血紅素，則會影響心臟血管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並使心

臟血管疾病加重、惡化，神經及肺部系統受影響，運動功能受損。人吸入過多的

CO 後，因缺氧而頭痛、頭暈等，嚴重時甚至死亡。 

六、鉛(Pb) 
由排氣管排出的鉛微粒，主要為氧化物及鹵化物形式。由呼吸系統吸入，使

血中鉛、尿中鉛濃度增高，若長期吸入後，可能對造血系統、肝臟、腎臟、神經

系統造成影響。特別會對孩童造成腦傷害及智力受影響，並且高血壓與血中鉛含

量有明顯的相關。 

七、有害空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HAPs) 
苯、甲醛、乙醛、1,3-丁二烯及柴油 PM-PAH 等是一般傳統汽柴油車輛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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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有害空氣污染物，且據研究顯示這些為可能致癌的污染物之一。苯是由汽油

蒸發或燃燒不完全排出之氣體，而甲醛、乙醛、1,3-丁二烯及柴油 PM-PAH 等則

主要是由不完全燃燒所產生之副產物。 

八、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GHG) 
溫室氣體對人體健康並無直接之影響，其主要是引起全球暖化的氣候變遷議

題。1997 年於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中所通

過的京都議定書，明訂針對六種溫室氣體進行管制削減，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

硫(SF6)，其中二氧化碳由於含量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移動源目前主要使

用動力來源為石化燃料的燃燒，其燃燒過程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排放。 

另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研究顯示，在歐洲每年 100,000 個死亡人數與

移動污染源有關，因為高 PM 濃度的影響使每人平均壽命減少約 1 年，臭氧污染

每年導致約 21,000 名成年人死亡(Michal Krzyzanowski et al, WHO,2005)。 

車輛排放的空氣污染物除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並會造成動、植物的損害，

如柴油車排放的黑色微粒，會弄髒衣物、建築，影響美觀，與其他污染物共同作

用下會腐蝕材料，且由於微粒之成分組成，及其吸光、散射特性，會影響地區之

可見度。又如臭氧對植物有害，會減少穀物的收穫量及損害樹木及森林，並會使

橡膠破裂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會造成酸雨，影響樹木之成長等影響。其相關

排放尚有對能見度及氣候溫暖化的影響等。 

■第三節 車輛污染來源及改善排放的方法 

一、車輛污染來源及影響排放的因素 
根據車輛排放之特性，可將其污染排放來源分為尾氣排放、蒸發損失、行駛

損失、停等損失、輪胎磨損及剎車磨損等： 

 尾氣排放(Tail Gas or Exhaust)：係指由排氣管排出之廢氣，亦即燃料燃燒後

產生之廢氣，排放之污染物有：HC、CO、NOX、SOX、TSP/PM(包括 Pb)、

CO2、CH4及 N2O，部分為燃燒不完全之產物。 

 蒸發損失排放(Evaporation Loss Emission)：係指車輛在靜置狀態下，油箱

及化油器之 HC 蒸發排放，其來源有熱浸(Hot Soak)及每日(Diurnal)蒸發排放

兩類。熱浸排放係指車輛在行駛一段時間靜置下來後之蒸發排放；而每日蒸

發排放係指受到氣候溫度影響之自然蒸發排放。排放之污染物主要為 HC。 

 行駛損失排放(Running Loss Emission)：係指車輛在行駛中之 HC 蒸發排

放，亦稱之為曲軸箱吹漏排放。排放之污染物主要為 HC。 

 停等損失排放(Resting Loss Emission)：係指車輛在靜止狀態油氣由蒸發排

放控制系統或活性碳濾罐滲出或揮發性液體燃料洩漏造成之排放。排放之污

染物主要為 HC。 

 輪胎磨損(Tire Wear)：指輪胎與路面磨擦由輪胎產生的排放。排放之污染物

主要為 TS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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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剎車磨損(Brake Wear)：排放之污染物主要為 TSP/PM。 

 

此外，車輛行駛於道路上尚會造成道路塵土的捲揚產生逸散性的懸浮微粒

(TSP/PM)排放，一般將此類排放視為面污染源，不包括在車輛產生的排放中。 

影響車輛排放的因素可區分為車輛、駕駛人、道路、車流及環境等因子的影

響，而各因子的影響相關參數分列如下： 

1、 車輛因子：與車輛操作特性參數有關，例如廠牌、車種、使用燃料種類、

載重、排檔方式、加裝污染防治設備狀況、車齡、已行駛里

程數及是否使用燃料添加劑及添加劑種類等。 

2、 駕駛人因子：駕駛人的習慣一般會影響到車輛的排放與燃油效率，其他

可能的影響參數尚包括駕駛人的性別、年齡、駕駛經驗與保

養維修等。 

3、 道路因子：影響車輛排放的道路參數包括路寬及道路兩旁的建物距離及

高度，此主要是會形成街谷效應使道路上車輛排放集中造成

局部範圍之高濃度污染；另道路坡度的不同會使排放量有所

變化：而道路舖面狀況則會影響道路捲揚效應引起的逸散性

揚塵排放。 

4、 車流因子：同一道路上交通量的多寡主要會影響到車輛行駛速率，而不

同行駛速率下的污染排放會有所不同；另當交通量多到造成

擁塞而造成車輛惰轉時，其排放可能會更為提高。 

5、 環境因子：環境因子的影響主要是指影響到車輛排放擴散的參數，包括

風向及風速、溫度及濕度、海拔高度及地形等。 

二、改善車輛排放方法 
由影響車輛排放的因素來看，除了環境因子外，其餘相關因子都是可透過車

輛技術的改進、駕駛行為習慣的改善及適當的管理來減少污染的排放及提高燃油

的效率。以下係摘列一些目前較常見的車輛控制技術及操作保養方式： 

1.車輛控制技術 

(1)改良點火系統 

 電子點火系統：可產生較強的高壓電，使火星塞能跳出更強的火花，促

進完全燃燒 

 變速箱控制點火裝置：使點火系統之點火時間能隨變速箱之排檔而變化 

 電腦系統控制點火系統：點火時間能依引擎之實際運轉狀況作適當調整 

 曲軸位置感測器：增加燃燒完全 

(2)觸媒轉化器 

依功能分類包括：氧化型觸媒轉化器、還原型觸媒轉化器，三元觸媒轉

化器及雙床式觸媒轉化器等，目前較常用為三元觸媒轉化器。其可促進 NOX

還原成 N2、O2，再將 HC、CO 氧化成 H2O 及 CO2。 

(3)蒸發排放控制系統(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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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阻止油箱及化油器蒸發之油氣直接排至大氣中。 

(4)積極式曲軸箱壓力調節器系統(CDR) 

將燃燒室吹漏的氣體及油氣帶走引入引擎中經燃燒排放，防止直接逸散

排入大氣中。 

(5)廢氣再循環系統(EGR) 

藉由廢氣再循環系統可減少 NOX之排放量。 

(6)空氣加熱器 

加溫可促進燃料汽化，減少 HC、CO 之排放。 

(7)空燃比控制器(AFC) 

藉著感測進氣歧管壓力的大小來調節空氣與燃料之混合比，以獲得最佳

的燃燒情形。 

(8)曲軸箱油氣再回收裝置(PCV) 

利用進氣歧管的真空吸力，將曲軸箱及搖臂室內的機油蒸氣引入燃燒室

再行燃燒。 

(9)含氧感知器(O2 sensor) 

裝於排氣歧管與觸媒轉換器之間，依其電壓高低判斷空燃比濃稀，以控

制化油器或噴射器修正空燃比，使空燃比在理論空燃比附近以使燃燒完全，

減少排氣污染。 

2.車輛維修保養及操作 

良好車輛操作及維修保養習慣的養成有助於提高車輛的燃油效率及減少

空氣污染的排放，相關項目包括： 

(1) 定期清洗積碳。 

(2) 清潔或更換空氣濾清器。 

(3) 按時換機油及機油濾清器，減少引擎內部磨擦。 

(4) 定期維護燃燒系統(化油器或燃油噴射器)，定期更換、調整或更換汽門。 

(5) 定期以高速行駛或提高引擎轉速來吹除積碳。 

(6) 行車時勿經常無故加放油門。停車時，勿突然減速煞車。 

(7) 停車超過 3 分鐘，應將引擎熄火。 

(8) 減少車內負載。 

(9) 保持適當的胎壓，可以提高燃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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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空氣品質改善需求 

由於國內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個人所得的逐年增加，汽機車數量逐年成

長；加上生活型態的變化及道路不斷的開闢，人口的分布有逐漸都市化的傾向。

使得主要都會區的交通問題益形嚴重，而由交通工具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環境污

染，亦日漸受到民眾的重視。 

臺灣人口數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 5 個主要都會區

而言，在 64 年時的人口總數分別為 204 萬、163 萬、141 萬、147 萬及 194 萬

人。至 100 年時的人口總數則為 265 萬、392 萬、266 萬、188 萬及 277 萬人，

分別增加 30%、140%、89%、28%、43%。臺灣地區人口向都會地區集中之情

形越趨明顯。 

在機動車輛方面，由於都會區通勤人口大幅增加，能做為道路使用之土地有

限，不但造成市區內嚴重塞車問題，車輛交通與污染的問題亦更形惡化。因此，

如何提供便捷的交通，改善民眾行的困擾，成為政府施政、議會質詢，以及選舉

候選人政見焦點之一。 

為瞭解民眾對於各項污染防制施政之感受及滿意度概況，本署每年都有辦理

環保施政意向調查，該調查係以各縣市年滿 20 歲以上的民眾為調查對象，移動

污染源歷年環保施政意向調查如表 1.4-1，認為「交通工具」是造成空氣污染的

主要原因比率趨勢變化如圖 1.4-1，各年比率呈跳動性變化。95 年比率達最高，

98 年以後則有逐年下降趨勢。 

 

表 1.4-1、移動污染源歷年環保施政意向調查 
民眾感受 

 

西元 

曾遭受戶外空氣污染

的困擾比率(%) 

感覺空氣品質

惡化比率(%)

感覺空氣污染問

題嚴重比率(%)

認為「交通工具」是造成空氣污

染的主要原因比率(%) 

汽油車 機車 柴油車 其他 合計

88 - 42.2 22.2 31.6 - - 31.6
89 - - 21.0  46.4 - - 46.4
90 - - 82.8 - - - - - 
91 - 16.3 - 68.5 68.5
92 - 17.6 - 50.4 50.4
93 - 18.5 - 52.7 52.7
94 - 45.4 - 61.7 61.7
95 65.2 - - 76.4 註 1 - - 76.4
96 56.1 - - 62.9 - - 62.9
97 52.7 - - 58.1 - - 58.1
98 - - - 70.5 註 2 - - 70.5
99 55.6 - - 35.3 16.9 - 52.2 

100 53.4 - - - 23.9 16.7 9.4 50.0 
註 1：95 年汽油車占 79.3%，機車占 73.4%，平均 76.4%      

註 2：98 年汽油車占 70.6%，機車占 70.3%，平均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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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移動污染源歷年環保施政意向調查趨勢變化 

 

100 年「環保施政意向調查報告」結果如圖 1.4-2 所示，53.4%的民眾近一

年來曾遭受過戶外空氣污染的困擾，主要污染源為交通工具(占 50.0%)，其中有

23.9%表示機車排放廢氣或白煙是主要困擾來源，其次是柴油車排放黑煙(占

16.7%)。其中改善空氣品質仍是民眾希望政府未來優先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之

ㄧ，占 23.2%，如圖 1.4-3。因此，對於高污染車輛的管理，以及如何減少全國

汽機車使用數量已成了政府施政的重點議題。 

圖 1.4-1 2011 年 

 

 

 

圖 1.4-2、民眾遭受戶外空氣污染困擾的頻率及其污染源(100 年調查結果) 

 

23.9

16.7

9.4

14.8

7.8

27.4 

0 10 20 30 40 50 60

機車排放廢氣或白煙

柴油車排放黑煙

其他車輛排放廢氣或白煙

工廠（場）廢氣

燃燒垃圾

其他項

%

項目別

經常

22.6

偶爾

20.6

從來

沒有

43.8

很少
1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頻率

%

53.4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3-8 

  百分比

11.9

16.2

8.4

9.2

9.5

9.5

11.2

15.1

17.6

23.2

18.5

0 5 10 15 20 25

不知道/拒答

無需要加強者

其他

噪音防制

資源回收

環保教育宣導

節能減碳

清理廢棄物

淨化河川、維護海洋生態

維護環境清潔

改善空氣品質
項目別

%

 
圖 1.4-3、民眾希望未來一年需要加強辦理的環保工作(100 年調查結果) 



 3-9 

■第五節 管制策略與措施 
因應前節空氣品質改善需求以及維護人民健康與生活福祉，本署制定與實施

移動污染源相關管制措施包括新車管制、使用中車輛管制、潔淨燃料推動、低污

染車輛推廣、交通管理措施等，整體管制措施架構詳見圖 1.5-1；若以歷年各項

管制措施推動歷程，詳見圖 1.5-2。本篇即就上述各圖所提之移動污染源管制措

施及推動歷程，詳細說明於以下各章節。 

新車管制包含逐期加嚴排放標準、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抽驗(含核章電子化)

等；使用中車輛管制包含機車排氣定期檢驗、機車/柴油車不定期檢驗、鼓勵檢

舉烏賊車、加速淘汰老舊車輛、推動使用中汽/柴油車保檢合一制度等；潔淨燃

料推動包含車用汽柴油管制標準、實施車用汽柴油分級收費制度、取締非法油

品、推動使用清潔燃料(液化石油氣、生質柴油、酒精汽油)、補助液化石油氣氣

價等；低污染車輛推廣包含補助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油電混合車、

補助改裝油氣雙燃料車、推廣使用電動機車(含建置電池交換系統)、電動汽車及

電動公車等；交通管理措施包含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推廣環保駕駛、推動停

車熄火措施等。 

 

 
圖 1.5-1、本署移動污染源管制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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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誘因 

科技研發 

策略 措施 

區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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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臺灣清淨空氣計畫規劃暨近程施行方案研訂，101 

 

圖 1.5-2、國內機車、汽油車、柴油車管制措施推動歷程 

汽
油
車

機
車 

柴
油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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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車管制(汽油車、機車、柴油車) 
新車管制的法源依據為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4 條及第 39 條，主要是透過排

氣標準的訂定與審驗、抽驗及使用中車輛召回改正調查測試等方式來落實管制。 

空污法第 34 條：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前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空污法第 39 條： 
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核發、撤銷、廢止及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

之檢驗、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一節 逐期加嚴排放標準 

加嚴排放標準可促使車輛製造業者生產低污染車輛，但為避免對國內的車輛

製造業及一般民眾的生活造成過大衝擊，排放標準係採分期加嚴的方式來實施，

由於車輛種類不同其排氣特性亦有所差異，因此，排氣標準係依據車型分別訂

定。我國車輛排氣標準主要分為汽油車、柴油車及機車 3 大類，第一期排氣標準

分別自民國 76 年及 77 年開始實施，其後陸續經過幾個階段的加嚴標準訂定，

至 100 年已分別進入第四期及第五期排氣標準的階段，茲依車種別逐項說明如

下： 

一、 汽油車 
(一） 第一期排放標準 

76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汽油引擎汽油車排氣管排放一氧化碳，碳氫

化合物及氮氧化物之標準」，為我國管制汽油車排放的重要里程碑，亦即

通稱的第一期排放標準。第一期排放標準的公告實施，是國內交通工具管

制的重要轉折，亦是爾後相關標準修訂的基礎。 

由於我國的交通特性與歐洲國家較為接近，且當時歐洲國家的排氣檢

驗方式較簡單，因此第一期排放標準基本上是參考歐洲國家的標準。在第

一期排放標準中，主要分為新車型審驗(含新車檢驗)及使用中車輛檢驗等兩

大部分。在新車部分，以車輛之重量劃分等級，不同等級有不同的排放標

準。 

排放標準分為行車型態及惰轉狀態兩種測定方式，行車型態規範的污

染物為CO及HC+NOX，並依不同的參考車重分成7組而訂定不同的標準。

測試方法則依國家標準CNS7895(依據歐洲經濟委員會所採用的ECE行車

型態測試方法)來進行。至於惰轉狀態測試，則針對CO及HC作管制，不考

慮車重，僅考慮原型車及量產車之差異。對於使用中的車輛部分，則僅有

惰轉狀態測定，管制的污染物為CO及HC，相較於新車的排放標準，使用

中車輛的管制較為單純，在執行層面上亦較為簡易可行。 

(二） 第二期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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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排放標準於79年7月1日正式實施，除了加嚴新車行車型態測

定及使用中車輛惰轉狀態測定的排放標準外，主要的修訂包括： 

1. 取消參考車重的分類。 

2. 將HC及NOX的行車型態測定標準分別訂定。 

3. 行車型態測定方法改成依「美國FTP75方法」。且須耐久試驗8萬公里

仍符合標準。 

第二期排放標準實施過程曾進行過 2 次小幅修訂： 

1. 第一次修訂於81年7月1日施行－主要是大幅降低惰轉排放標準(CO

由3.5%降至1.0%；HC由600 ppm降至200 ppm)。 

2. 第二次的修訂則於84年7月1日施行－將汽油小貨車區分為1200C.C.

以下及超過1200C.C.兩種，並將超過1200C.C.新車CO及HC行車型

態排放標準加嚴50%。 

在第二期排放標準實施後，使得汽油車必須加裝觸媒轉化器才能符合

排放標準，排放控制系統有效使用期限及保證期限為5年或8萬公里，大大降

低了CO及HC的排放。 

(三） 第三期排放標準 

第三期排放標準於88年1月1日正式實施，主要的修訂包括有： 

1. 降低新車的惰轉狀態測定排放標準，CO及HC皆加嚴50% 

2. 將汽油小客車 (新車 )行車型態測定HC由0.255 g/km降至0.155 

g/km；NOX由0.620 g/km降至0.250 g/km 

3. 將汽油小貨車(新車)行車型態測定中各項污染物的排放標準進一步加

嚴 

4. 將行車型態測定碳氫化合物(HC)排放標準由總碳氫化合物(THC)改為

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對於使用中車輛的排放標準則維持不

變。第三期排放標準實施之後，我國的管制標準已與世界先進國家相

當。 

(四） 第四期排放標準 

第四期排放標準於97年1月1日實施，主要參考美國現行Tier2 bin7等

級的標準，同時採認依歐盟98/69/EC指令測試規定的排放標準。除加嚴

排放標準值外(HC加嚴71%及NOX加嚴72%)，並要求每輛車都必須配備有

車上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簡稱OBD)，藉以監控車輛污染。 

(五） 第五期排放標準 

第五期排放標準於101年10月1日實施，其修正重點如下： 

1. 增訂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油車排氣管排放空氣污染物標準，採

認雙軌制，以歐盟汽油車排放廢氣標準及其相關檢測方法為主，新增

管制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氮氧化物加嚴約25%，延長耐久測

試里程至16萬公里，並針對汽缸內直接噴射引擎(direct injection 

engines)車輛進行粒狀污染物(PM)管制；同時採認美國汽油車排放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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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標準及其相關檢測方法(Tier II Bin 5)。 

2. 增訂汽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油車曲軸箱、油箱及化油器排放碳氫

化合物之標準。 

3. 在每次測試不得排放超過2克下，修訂蒸發測試程序之測試時間，從1

小時日間蒸發加嚴至24小時日間蒸發。 
 

汽油車第一~五期排放標準詳圖 2.1-1 及表 2.1-1。 
 

 
圖 2.1-1、汽油車各期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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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汽油車第一~五期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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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車 

我國機車排放標準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4條訂定之，自民國77年7月1日

起分期逐步實施，依適用情形可分為使用中車型檢驗、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而新車型審驗又分為原型車及量產車審驗。機車排氣管排放一氧化碳(CO)、碳

氫化合物(HC)及氮氧化物(NOX)之標準，分行車型態測定與惰轉狀態測定；排放

粒狀污染物之標準，分目測判定與儀器測定，分述如下： 

(一） 第一期排放標準：77年7月1日實施 

分為行車型態測定及惰轉狀態測定兩種測定方式，規範的污染物為

CO及HC+NOX。至於惰轉狀態測試，則針對CO及HC作管制。 

(二） 第二期排放標準：80年7月1日實施 

主要修訂為行車型態的CO及HC+NOX排放標準進一步加嚴，耐久試

驗6000公里仍符合標準。此時所實施的排放標準已是當時世界最嚴格的

排放標準。 

(三） 第三期排放標準：87年1月1日施行 

不但在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的CO及HC+NOX排放標準上持續加

嚴，在惰轉型態測定中對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的CO及HC的排放標準，

也加嚴了許多。 

(四） 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除遵守WTO協定內容規範外，

另考量機車排放標準與世界各國法規調和，修訂機車排放標準規定，並採

與歐日同步之法規標準作為管制依據。92年12月10日修正發布內容為刪

除排氣量700C.C.以上之排放標準，而採行與第三期相同之排放標準；排

氣量未達700C.C.之機車仍依照原訂之標準。 

(五） 第四期排放標準：93年1月1日實施 

主要修訂包括：1.將機車分成二行程及四行程，分別制訂其行車型態

排放標準，且二行程機車的HC+NOX排放較四行程加嚴，希望藉此加速高

污染二行程機車的淘汰。2.改以冷車型態進行測試。3.耐久測試修改為1

萬5000公里。4.惰轉HC排放標準進一步加嚴至2,000 ppm。 

(六） 94年7月22日參照歐盟第三期排放污染法規(EU3)，修正機車排放標準。

為符合國人用車習慣並反映實際用車污染狀況，刪除暖車後取樣之採樣程

序，全部採用冷車啟動測試。修正要旨如下：1.不論二行程與四行程，改

以排氣量150C.C.為界，採用不同標準。2.新車型審驗須耐久試驗，排放

控制系統有效使用期限及保證期限為3年。3.於96年6月30日以前量產並

取得車型合格證之國產及進口車，可繼續生產或銷售至97年12月31日。 

(七） 第五期排放標準：96年7月1日實施。 

修訂內容包括機車碳氫化合物(HC)及氮氧化物(NOX)分開個別管

制，排氣量150C.C以下標準由2.00 g/km降至0.95 g/km。 

(八） 第六、七、八期排放標準 

參考歐盟機車管制標準，研議機車廢氣排放第六、七及八期標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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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修訂重點包括增訂104年1月1日、107年1月1日及110年1月1日施行

之機器腳踏車排氣管空氣污染物第6、7及8期排放標準。其行車型態改採

聯合國制定之WMTC(Worldwide Motorcycle Test Cycle)、延長耐久試驗

里程，104年1月1日起，新增須有一定比例引擎族數量，符合惰轉排放標

準CO=0%、HC=0 ppm之規定，及機器腳踏車曲軸箱、油箱及燃油供給

系統排放碳氫化合物(HC)之標準、107年1月1日起新增配備車上診斷系統

(On Board Diagnostics，簡稱OBD)之規定與110年1月1日起新增非甲烷

碳氫化合物(NMHC)與粒狀污染物(PM)之管制值等。機車第一~五期排放

標準如圖2.1-2。 

 

 
圖 2.1-2、機車一~五期排放標準 

 
三、 柴油車 

對柴油車輛之管制分為新車型審驗、新車檢驗以及使用中車輛檢驗。新車型

審驗、新車檢驗採儀器測定CO、HC、NOX、PM及黑煙不透光率為標準；使用

中車輛檢驗，以目測判定或儀器測定黑煙不透光率為標準。 

(一） 第一期排放標準：77年7月1日實施 

標準值為黑煙污染度50%，並以儀器測定取代不透光率測定方式。其

間歷經76年7月1日起廢除新車型審驗、新車檢驗之黑煙不透光率測定方

式，及77年7月1日起廢除使用中車輛檢驗之黑煙不透光率測定方式，是為

柴油車輛第一期排放標準。 

(二） 第二期排放標準：82年7月1日實施 

參考美國80年柴油引擎車輛排放標準，採用重量法訂定排放標準，並

以US Transient Cycle行車型態測試法測試重型引擎，及LA-4行車型態測

試法測試輕型車輛；排放控制系統之有效使用期限及或里程數之耐久測

試，規定如表2.1-2。儀器測定黑煙污染度亦自第一期排放標準之50%加

嚴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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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柴油車耐久測試里程或保證期限規定 

總 重 耐久試驗 保證期限

<3859公斤(客貨車) 5年/8萬公里 5年/8萬公里

<3859-8852公斤 8年/17.6萬公里 5年/8萬公里

<8853-14981公斤 8年/29.6萬公里 5年/16萬公里

>14982公斤 8年/46.4萬公里 5年/16萬公里
 

(三） 第三期排放標準：88年7月1日實施 

主要參考美國83年柴油引擎車輛排放標準，訂定更嚴之排放標準。與

第二期排放標準相較，重型柴油引擎之氮氧化物(NOX)及粒狀污染物分別

加嚴16.7%及85.7%；輕型柴油車輛之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物(HC)、

氮氧化物(NOX)及粒狀污染物等分別加嚴66%、69%、55.4%及86.8%；

儀器測定黑煙污染度亦自第二期排放標準之40%加嚴為35%。93年1月1

日起增列柴油小客車排氣標準：主要為配合我國加入WTO，開放柴油小

客車進口，其標準與汽油車第三期排放標準相似，並同時增加PM及黑煙

污染度之管制標準。 

(四） 第四期排放標準：95年10月1日實施 

現行「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五條規定之柴油車四期排放

標準，原訂於96年1月1日起實施，因考量歐洲四期排放標準訂於95年10

月1日全面實施，為配合國際車輛管制趨勢，已於95年6月30日公告將我

國柴油車四期排放標準實施日期提前至95年10月1日。 

重型柴油引擎主要參考美國93年標準，輕型柴油車及柴油小客車則參

考美國Tier2 bin5等級標準，同時，配合我國加入WTO及與業者協商的結

果，未來，符合第四期排放標準的柴油車，重型柴油引擎可遵循歐盟

88/96/EC指令所規範之排放標準及測試方法；輕型柴油客貨車及柴油小客

車部分，則可遵循歐盟98/69/EC指令所規範之排放標準及測試方法。並需

配備車上診斷系統(OBD)並符合相關規定。 

柴油車第四期排放標準實施，重型柴油引擎主要加嚴項目包含NOX及

黑煙，NOX分別由三期排放標準之5.0 g/bhp-hr改為NMHC+NOx為2.4 

g/bhp-hr，黑煙則由35%加嚴為25%；輕型柴油車及柴油小客車，主要加

嚴項目包含NOX、PM及黑煙，NOX分別由0.625 g/km及0.25 g/km加嚴為

0.044 g/km，PM則由0.05 g/km加嚴為0.006 g/km，黑煙則由35%加嚴為

25%。另污染物管制項目亦有增加，輕型柴油車及柴油小客車增加了非甲

烷有機氣體(NOMG)及甲醛(HCHO)等污染物的管制。 

耐久試驗及耐久保證里程加嚴修訂如表2.1-3，例如：總重大於14,982

公斤之車輛，其耐久試驗原為8年/46.4萬公里，延長為10年/69.6萬公里或

引擎運轉22,000小時。因此，柴油車實施第四期排放標準後，其加嚴的範

圍更為廣泛，另也因融入歐洲測試方法及排放標準，使得新車認證申請上

更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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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柴油車第四期標準修訂之耐久測試里程或保證期限規定 

總    重 耐久試驗 保證期限 

<3859 公斤(小客車) 10 年/19.2 萬公里 10 年/19.2 萬公里 

<3859 公斤(客貨車) 10 年/16 萬公里 5 年/8 萬公里 

3859-8852 公斤 10 年/17.6 萬公里 5 年/8 萬公里 

8853-14981 公斤 10 年/29.6 萬公里 5 年/16 萬公里 

>14982 公斤 
10 年/69.6 萬公里或引

擎運轉 22000 小時 5 年/16 萬公里 

 

(五） 第五期排放標準：101年1月1日實施 

為符合世界環保潮流，促使業者引進生產使用最新污染防制技術之清

潔車輛，參考歐盟第五期(Euro 5)及美國等先進國家之管制標準，增訂我

國柴油車第五期排放標準，依車型、車重之分類，加嚴氮氧化物(NOX)、

粒狀污染物(PM)、黑煙污染度之管制值，以改善國內車輛廢氣污染問題，

柴油車第一~五期排放標準如圖2.1-3。第五期排放標準規範值詳如表

2.1-4。 

 

 
圖 2.1-3、柴油車第一~五期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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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柴油車第五期排放標準 

交 
通 
工 
具 
種 
類 

施

行

日

期 

適 
用 
情 
形 

排 放 標 準

備      註 

行 車 型 態 測 定
目測
判定

儀器
測定

分類 

測 
試 
型 
態 

CO HC NMHC NOx 
THC 

+ 
NOx 

粒狀

污染

物

粒狀污

染物數
量 
 

(#/  
km) 

 
 

黑 
煙 
( 

m-1 

) 

黑煙
（不
透 

光 

率 
%）

黑煙
（污

染度
%）

柴 

油 

及 

替 

代 

清 

潔 

燃 

料 

引 

擎 

汽 

車 

一

百

零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新 

車 

型 

審 

驗 

、 

新 

車 

檢 

驗 

重 

型 

客 

、 

貨 

車 

總
重
量
逾
３
５
０
０
公
斤
客
貨
車
或
十
人
座
以
上
客
車

 

ESC 1.5 0.46 － 2.0 － 0.02 － － 

－ 15 

一、重型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其排放標準之單位為克/千瓦-小時(g/kWh)，分別以 ESC、
ETC 及 ELR 測試型態於引擎動力計上測試。 

二、輕型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其排放標準之單位為克/公里(g/km)，以 NEDC 測試型態於

車體動力計上測試。 
三、重型柴油及替代清潔燃料引擎汽車僅使用天然氣燃料者，另須以 ETC 測試型態於引擎動力計上

測試檢測甲烷(CH4)，甲烷排放標準值為 1.1 克/千瓦-小時(g/kWh)。 
四、車重：貨車總重(GVW)介於 2500 公斤至 3500 公斤之車輛，可就輕、重型標準，任選其一。 
五、輕型客貨兩用車應適用輕型貨車標準。 
六、耐久試驗為新車型審驗須經累積行駛年限或里程數之耐久測試，仍須符合本標準。保證期限為

排放控制系統之有效使用期限。耐久試驗及保證期限之規定如下表： 
分類 耐久試驗 保證期限 

客、貨車總重≦3500 公斤 
(限測試型態為 NEDC) 16 萬公里 5 年/10 萬公里 

客、貨車總重≦3500 公斤 
客車總重 3501~5000 公斤 10 萬公里 5 年/10 萬公里 

貨車總重 3501~16000 公斤 
客車總重 5001~7500 公斤 12.5 萬公里 6 年/20 萬公里 

貨車總重＞16000 公斤 
客車總重＞7500 公斤 16.7 萬公里 7 年/50 萬公里 

七、參考車重：柴油汽車空車重量加一百公斤後之重量。所稱柴油汽車空車重量指柴油汽車未裝載

人、貨，引擎內裝有規定之潤滑油，水箱內有規定之冷卻水，燃料箱內裝有規定之燃料，並帶

有原廠規定配件(備胎與工具)情況下之重量。 
八、儀器測定污染度%之測定方法，依「柴油汽車排氣煙度試驗方法及程序」實施。 
九、重型客、貨車以美國 FTP-Transient 測試型態於引擎動力計上測試 (單位為克/制動馬力-小時

(g/bhp-hr)) 之排放標準；輕型客、貨車以美國 FTP-75 測試型態於車體動力計上測試(單位為克/
公里(g/km))之排放標準，排放標準如下表(一)。 
耐久試驗為新車型審驗須經累積行駛年限或里程數或引擎運轉時數之耐久測試，仍須符合下表

(一)之標準。保證期限為排放控制系統有效使用期限及保證期限。耐久試驗及保證期限之規定如

下表(二)。 
  表(一)排放標準： 

分類 CO NMOG NMHC NOx HCHO
粒 狀

污  

染 物

重型

客、貨

車 

總重量逾 3500 公

斤客貨車或十人

座以上客車 
10.0 － 0.14 0.20 － 0.01 

輕型

客、貨

車 

總重量 3500 公斤

以下之客貨車 2.61 0.056 － 0.044 0.011 0.006 

表(二)排放控制系統有效使用期限： 
總  重 耐久試驗 保證期限 

<3859 公斤(小客車) 10 年/19.2 萬公里 10 年/19.2 萬公里 

<3859 公斤(客貨車) 10 年/16 萬公里 5 年/8 萬公里 

3859~8852 公斤 10 年/17.6 萬公里 5 年/8 萬公里 

8853~14981 公斤 10 年/29.6 萬公里 5 年/16 萬公里 

>14982 公斤 10 年/69.6 萬公里或引擎運轉

22000 小時 
5 年/16 萬公里 

十、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出廠之國產新車(以出廠日為準)及裝船之進口車(以裝船日為準)須符合

本標準外，並應配備車上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簡稱 OBD)。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已取得合格證明函或合格證明之既有車型，可生產、製造(國產車以出廠日為準)或進口(進
口車以裝船日為準)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TC 4.0 － 0.55 2.0 － 0.03 － － 

ELR － － － － － － － 0.5 

輕 
型 
貨 
車 

總
重
量
３
５
０
０
公
斤
以
下
之
貨
車 

參
考
車
重
１
３
０
５
公
斤
以
下(

含
１
３
０
５
公
斤)

之
貨
車

N 
E 
D 
C 

0.500 － － 0.180 0.230 0.0050

6.0

×10 11  

－ 

－ 15

參
考
車
重
介
於
１
３
０
５
公
斤
至
１
７
６
０
公
斤
之
貨
車

N 
E 
D 
C 

0.630 － － 0.235 0.295 0.0050

6.0

×10 11 

－ 

參
考
車
重
逾
１
７
６
０
公
斤(

不
含
１
７
６
０

公
斤)

之
貨
車 

N 
E 
D 
C 

0.740 － － 0.280 0.350 0.0050

6.0

×10 11 

－ 

小 

客 

車 

總
重
量
３
５
０
０
公
斤
以
下
之
客
車

N 
E 
D 
C 

0.500 － － 0.180 0.230 0.0050

6.0

×10 11 

－ － 15

使
用
中
車
輛
檢
驗

－ 20 20

一、 儀器測定污染度%之測定方法，依「柴油汽車排氣煙度試驗方法及程序」實施。 
二、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以後出廠之國產新車(以出廠日為準)及裝船之進口車(以裝船日為準)須符

合本標準外，並應配備車上診斷系統(O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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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車型審驗、抽驗及召回改正 

依據前述標準新車須符合該規定階段之排氣標準才可進行銷售，而配合排氣

標準落實推動者即空污法第 39 條之審核規定，本署每年均會依此執行新車相關

的審驗/抽驗及進口車的核章等工作，近年來並針對各車型的新車排放值進行排

序，篩選較為環保之車輛發佈訊息供民眾參考： 

 新車型審驗：進口商或製造者以代表車進行測試，取得該車型之排氣審驗合

格證明，方可進口或製造販售。 
 新車抽驗：係指車輛經新車型審驗合格，於其製造或進口達規定之數量或期

間時，對其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所為之檢驗，以確認該批車輛可符合排放標

準，與申請資料一致。 
 車輛核章：針對所有進口車進行空氣污染物驗證核章，對已取得車型審驗合

格證明之車輛，逐車進行確認進口資料是否與申請資料一致；另針對逐車測

試報告進行審核，以確認該進口車輛是否符合當期之排放標準及審驗辦法規

定。 
 車輛召回改正：為了促使車輛製造廠商在車輛生產的過程當中，考慮汽油車、

機車、柴油車排放狀況，本署除採行新車型審驗、新車抽驗，核章制度外，

對於使用中車輛亦有召回改正管制措施，主要是希望車輛於耐久保證期限

內，均須符合排放標準。如果使用中車輛經判定不符合排放標準係由當初設

計或裝置不良所致，將要求車輛製造或販售業者召回已銷售之車輛，免費進

行修護，以降低空氣污染。同時也讓車輛製造業者心生警惕，為避免車輛召

回發生之龐大經費負擔，車廠需設計排放污染控制設備更耐久之車輛。在車

輛的耐久期限之內，保證車輛的排放污染均可符合標準值。 

 

為落實汽油車、機車、柴油車新車管制制度的執行，除了新車型排氣審驗、

新車抽驗(包含生產線上檢驗、品管測試、新車抽驗)、車輛核章及召回改正等例

行性業務外，鑑於國內地狹人稠的環境，汽油車的高密度是世界各國少見，本署

除積極推動汽油車污染管制，以降低大氣中的污染狀況外，亦採取了逐期加嚴排

放標準、建立電子化新車型審驗與車上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OBD)

管制，並推廣環保車輛等相關措施，以有效管制汽油車污染。 

汽油車新車型審驗作業流程詳如圖 2.2-1，於 92 年 3 月開始實施至今，期

間又經過多次細微流程與搭配電子化功能的調整，96 年又為因應第四期排放標

準的施行，配合審驗辦法修訂大幅度進行審驗作業流程調整，至 100 年為止，

執行品質包含審驗系統與審驗人員都極為穩定。所有申請文件皆符合工作目標之

要求，並且依收件數、核發數、退件數及工作天數進行統計如表 2.2-1，其中工

作平均天數是以當月所核發文件之工作天數總和除以核發數而得之平均工作天

數，各年度皆不超過 10 天。於 88 至 98 年期間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總共核發

3,841 張。量產汽油車新車抽驗及召回改正流程詳如圖 2.2-2、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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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汽油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申請作業流程圖 

 

表 2.2-1、歷年汽油車排氣審驗核發合格證明平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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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量產汽油車新車抽驗流程圖 

 

 
圖 2.2-3、汽油車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實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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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排氣審驗合格証明申請作業流程詳如圖 2.2-4，歷年機車車型排氣審驗

及合格證數詳如圖 2.2-5，量產機車新車抽驗流程詳如圖 2.2-6，歷年機車新車抽

驗數詳如圖 2.2-7。 

 

 
圖 2.2-4、機車排氣審驗合格証明申請作業流程圖 

 

 

圖 2.2-5、歷年機車車型排氣審驗及合格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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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量產機車新車抽驗流程圖 

 

本署汽、機車召回改正之實施方式有下列幾項規定： 

(一) 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可分為初步調查測試及確認調查測試二個步驟。調查測

試之引擎族或車型首先實施初步調查測試，初步調查測試之車輛數為 5

輛。初步調查測試結果，各個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算術平均值或 3 輛(含)以

上測試車超過該引擎族申請審驗合格證明適用之排放標準時，則實施確認

調查測試。確認調查測試之車輛數為 10 輛，確認調查測試結果，各個排

放空氣污染物之算術平均值超過該引擎族申請審驗合格證明適用之排放

標準時，判定該引擎族或車型不符合排放標準，該製造者或進口商應查明

不符合排放標準之原因，限期召回已銷售之車輛，免費改正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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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歷年機車新車抽驗數 

 

圖 2.2-8、機車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實施步驟 

 

(二) 選擇之測試車均為正常使用，具有完整之保養紀錄，在其耐久保證期限內。 

(三) 測試前應通知車輛業者派員會同，於製造廠授權之合格保養廠依照規定實施

恢復保養。製造廠人員可依照作業要點規定之保養檢查項目檢視車況。 

(四) 製造廠可於保養後要求以測試油進行磨合，磨合以不超過一天為限，磨合所

需之一切費用，包含人力、油料、意外事故以及因意外事故所造成之額外

費用等，應完全由製造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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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測試車輛第一次測試時無法符合排放標準，製造廠可要求重測，重測之結

果應視為該測試車之最終測試值。 

(六) 測試車輛的選取、恢復保養及測試，由本署或本署委託專責機構執行，其所

需費用全部由本署負擔。 

使用中柴油車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執行程序詳如圖 2.2-9。 

 

圖 2.2-9、使用中柴油車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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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針對汽油車、機車、柴油車均已訂定各自之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執行程

序，車輛召回改正制度實施初期遭遇到相關問題包括：車輛選取、測試、保養與

檢查、不符合排放標準之因應措施等，在本制度研擬過程已陸續邀請相關業者共

同參與溝通討論，並訂定「使用中汽機車收回改正作業要點」，明確規範執行方

式。 

從 84 年迄今，本署每年均編列「汽、機車新車型審驗、新車抽驗及使用中

車輛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專案計畫」，自 91 年起加入「柴油車新車型審驗、新車

抽驗及召回改正調查測試專案計畫」，以進行使用中汽、機、柴油車排放污染管

制及研究，由於召回改正車輛以行車型態污染測試為主，操作上較為耗時，故每

年執行數量有限，柴油車約 5 輛/年，汽油車及機車約 50~100 輛/年不等，並以

抽查方式挑選車種。歷年研究計畫之主要成果如下： 

一、 「使用中汽、機車收回改正作業要點」於 88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對於收

回測試車輛篩選、車輛測試、車輛不合格之判定及不符合排放標準車輛之

收回改正計畫，均有明確的規範。92 年 2 月 14 日停止適用，改以「使用

中汽油車召回改正辦法」取代。 

二、 汽油車各類車種超過排放標準之機率，以進口商用車較高，其次是進口小

客車、國產小客車，機率最小的是國產商用車。86 年度調查測試時，曾發

現其中有一個引擎族不符合排放標準(電腦控制晶片之問題)，該車輛製造廠

立即自行收回改正 12,000 輛更換控制晶片，更換後之車輛經測試已符合排

放標準。另外一個車型因車輛觸媒轉化器前之排氣管漏氣，導致部分引擎

排氣未經觸媒轉化器而直接排放至大氣，經本署責令該車輛製造廠進行污

染控制元件功能調查，發現確有排氣管漏氣情形，該車輛製造廠於是負責

將漏氣之排氣管免費更換，並改善爾後觸媒轉化器前段排氣管之設計，避

免相同之情形再度發生，另 93 年度有一個引擎族因初測未通過，依法進入

召回改正調查測試複測，增加抽測 10 輛次進行測試。 

三、 機車方面曾於 92 年度有一輛進口車於新車抽驗時 其排氣管與當初申請審

驗合格證所使用之排氣管不同，經本署查證屬實後，已撤銷此引擎族之合

格證，並令其提報自行召回改正計畫。機車歷年召回改正測試結果均符合

標準。 

四、 柴油車的行車型態測試較為複雜耗時，故每年實際執行篩選測試引擎數量

為個位數，96 年度曾有一引擎進入複測確認程序，最後測試結果均符合排

氣標準，故尚無發生強制業者召回改正情形。 

從 84 年起本署針對新車管制所成立之相關專案研究計畫，至今已獲致豐碩

成果，對於國內車輛排氣所造成的污染已展現明顯改善成效。 

由於國內進口車數量龐大，依據相關法規須由本署及能源局對於通過管制標

準的進口車輛，於海關所核發的「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加蓋驗訖章戳，

監理單位人員認此章戳才准予該車輛辦理領牌事宜，為進口車輛核章管制的由

來，圖2.2-10為國內進口車驗證核章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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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進口車驗證核章作業流程 

 

有鑒於過去海關所核發的「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紙本及各單位所

核蓋之驗訖章戳，在辦理相關作業時曾出現偽造證明文件與偽刻印章之情形，財

政部關稅總局協調本署、經濟部能源局及交通部，推動「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

證明書」無紙化作業，藉由e-政府平台進行車輛完稅資料的交換及各部會管制資

訊的加註，避免可能的舞弊事件發生，因此本署配合建置並改善相關資訊系統，

接收並提供交通監理單位所需管制資料，完備進口車輛污染排放管制架構。 

核章電子化對申請廠商的效益，包括不必出門即可利用網路完成申請作業，

可節省案件申辦往返的交通時間與費用、簡化並加速申請流程、可利用網路主動

查詢進度、系統E-mail通知、毋須列印寄送等；對核章執行人員的效益，包括可

節省人力、簡化作業流程、執行狀態透明化、快速查詢與統計、快速歸檔與建置

等；本署亦可快速掌握完整資訊、彌補法規漏洞、提高資料正確性等。進口車驗

證核章電子化效益整理如表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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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進口車驗證核章電子化效益 

 
 

本署自82年起委由工研院負責辦理進口車輛驗證核章工作，當時即以電腦

資料庫方式，彙整廠商及民眾申請之相關資料，將申請資料逐筆輸入資料庫中，

以因應資料查詢、核對、統計等例行業務；並逐年依資訊技術的發展情形，進行

交通監理單位、海關單位之車輛管制資料交換工作，提高進口車輛資料的正確

性、傳輸內容的及時性及減少紙張的消耗，94年起發展進口車輛驗證核章業務

的網路申請、查核機制等重要工作，97~99年進行電子化整合並納入相關系統資

料庫；其中97年進行本署各項新車資料庫之橫向整合，98年進行相關部會核章

資料庫之縱向整合，99年更為提供廠商申請之便利性，透過我的e政府平台發展

電子化付費系統，進口車驗證核章電子化作業歷程詳見圖2.2-11。歷經多年努

力，驗證核章業務系統已可明確掌握新車進口相關資訊，對於本署車輛污染管制

有重大貢獻。 

99年起新車污染管制資料庫搭配進口汽車空氣污染物驗證核章系統已完成

線上付費、預繳、印鑑檔上傳使用、噪音合格證明電子化傳輸等功能之建置及連

結，目前進口車輛污染驗證核章作業已可全面於網路線上申請，提昇申請作業的

效益性、應用性並兼顧顧客導向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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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進口車驗證核章電子化作業歷程(1/2) 

 

 

圖 2.2-11、進口車驗證核章電子化作業歷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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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中車輛管制 
有鑑於國內私人運具的數量近年來持續增加，針對私人運具的使用，除了前

章所述之新車管制外，亦針對使用中車輛進行管制，包括排氣定期檢驗、不定期

檢驗、鼓勵檢舉烏賊車、淘汰老舊車輛等相關措施，期有效抑制車輛的污染物排

放量。 

汽油車與柴油車定期檢驗部分，係由交通監理單位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處罰

條例」，配合年度車輛安全檢驗時一併進行，並由民眾自行付費執行檢驗工作。

機車定期檢驗部分，係由環保機關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規定執行。 

使用中車輛管制的法源依據為第 40~42 條，包括對於車輛的定期及不定期

檢驗、目測、目視或遙測及民眾檢舉等相關規定： 

空污法第 40 條： 

使用中之汽油車應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檢驗不符合第 34 條排放

標準之車輛，應於 1 個月內修復並申請複驗，未實施定期檢驗或複驗仍不合格

者，得禁止其換發行車執照。 

空污法第 41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於車(機)場、站、道路、港區、水域或其他適當地點實施使

用中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不定期檢驗或檢查，或通知有污染之虞交通工具於

指定期限至指定地點接受檢驗。 

空污法第 42 條： 

使用中之汽油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經主管機關之檢查人員目測、目視或遙測

不符合第 34 條排放標準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遙測篩選標準者，應於主管機關

通知之期限內修復，並至指定地點接受檢驗。人民得向主管機關檢舉使用中汽油

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情形，被檢舉之車輛經主管機關通知者，應於指定期限內至指

定地點接受檢驗，檢舉及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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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排氣定期檢驗 

一、汽油車定期檢驗制度 
汽油車定檢單位為交通部，併同安全檢驗，由監理機關執行，其檢驗流程如

圖 3.1-1。 

 

圖 3.1-1、汽油車檢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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